
 

1 

財
政
部
赴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辦
理
九
十
三
年
度
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座
談
會
紀
錄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：
︵
略
︶ 

六
、
座
談
內
容
：
︵
略
︶ 

七
、
實
地
訪
查
結
果
詳
如
附
件
訪
查
紀
錄
表
。 

八
、
結
論
： 
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
內
之
建
議
事
項
，
請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配
合
辦
理
。 

九
、
散
會
：
下
午
十
六
時
五
十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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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紀
錄
表 

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一
︶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屬
管
理
機
關
經
管
之

財
產
有
無
辦
理
檢
查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行
政
院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
會
︵
以
下
簡
稱
文
建
會
︶
業
於
九
十
三
年
八

月
二
十
日
赴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辦
理
國

有
公
用
財
產
管
理
情
形
實
地
訪
查
。 

無
。 

︵
二
︶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辦
理
登

記 
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是
否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
及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一
筆
，

已
登
記
建
物
九
棟
，
已
完
成
囑
託
登
記
及
管

理
機
關
變
更
登
記
。 

無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建
物
是
否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
次
登
記
。 

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建
物
九
棟
，

已
辦
理
所
有
權
第
一
次
登
記
，
其
餘
新
建
建

物
己
有
使
用
執
照
七
張
，
刻
循
序
洽
地
政
機

關
辦
理
登
記
中
。 

無
。 

３
．
徵
收
或
購
置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完
成
國
有

登
記
並
開
帳
列
管
，
有
無
徵
收
或
購
置

逾
十
五
年
未
完
成
產
權
登
記
之
情
形
。

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國
有
土
地
一
筆
，

係
撥
用
取
得
，
並
無
徵
收
或
購
置
取
得
情

形
。 

無
。 

︵
三
︶
經
管
財
產
之
產
籍
管
理
是
否
完
善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財
產
是
否
依
規
定
定
期
實
施
盤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九
十
三
年
度
盤
點
工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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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點
，
並
作
成
紀
錄
。 

作
，
已
於
九
十
三
年
六
月
十
六
日
至
七
月
十

九
日
辦
理
，
作
成
盤
點
紀
錄
，
對
於
盤
點
發

現
的
缺
失
並
已
追
蹤
處
理
，
盤
點
工
作
尚
稱

完
備
。 

２
．
財
產
帳
卡
是
否
依
照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設
置
。 

１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除
圖
書
外
，
其
餘
財

產
已
依
規
定
設
置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
及
甲
式
財
產
卡
。 

２
． 

財
產
明
細
分
類
帳
之
傳
票
種
類
號
數

欄
未
填
載
。 

３
． 

各
類
財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記
帳
憑
證

資
料
欄
位
未
填
載
。 

４
． 
財
產
增
加
之
處
理
流
程
，
係
採
購
單

位
於
財
產
採
購
驗
收
完
畢
即
向
會
計

單
位
請
款
支
付
，
會
計
單
位
於
簽
製

傳
票
後
才
通
知
財
管
單
位
填
造
財
產

增
加
單
據
以
入
帳
，
與
事
務
管
理
手

冊
財
產
增
加
處
理
流
程
規
定
不
符
。

１
． 

依
行
政
院
主
計
處
九
十
年
十
二
月
七

日
台
九
十
處
會
二
字
第
０
九
二
九
四

號
函
附
﹁
研
商
財
物
標
準
分
類
相
關
事

宜
﹂
會
議
紀
錄
決
議
：
符
合
﹁
圖
書
館

法
﹂
第
四
條
規
定
之
圖
書
館
，
其
所
購

置
之
圖
書
皆
列
為
財
產
，
至
其
所
購
置

之
雜
誌
，
經
圖
書
館
認
定
，
具
有
典
藏

價
值
者
，
列
為
財
產
，
否
則
依
﹁
財
物

標
準
分
類
﹂
有
關
財
產
與
非
財
產
之
規

定
辦
理
。
其
他
機
關
或
非
﹁
圖
書
館
法
﹂

所
規
範
之
圖
書
館
、
圖
書
室
或
閱
覽
室

等
，
其
所
購
置
之
圖
書
，
依
現
行
﹁
財

物
標
準
分
類
﹂
有
關
財
產
與
非
財
產
之

規
定
辦
理
。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設
立

之
圖
書
室
是
否
屬
圖
書
館
法
第
四
條

規
定
之
圖
書
館
，
應
請
逕
洽
圖
書
館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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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之
主
管
機
關
教
育
部
釋
示
後
，
依
據
上

述
規
定
，
就
經
管
之
圖
書
，
依
國
有
財

產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及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規
定
，
設
置
財
產
明
細

分
類
帳
及
甲
式
財
產
卡
。
實
務
作
業

上
，
圖
書
館
既
已
由
專
責
人
員
管
理
圖

書
並
據
以
建
立
相
關
明
細
資
料
，
為
避

免
重
複
建
置
資
料
，
似
可
考
量
由
圖
書

館
管
理
人
員
建
置
財
產
卡
，
財
產
管
理

單
位
僅
就
總
帳
登
錄
控
管
。 

２
． 

經
管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於
財
產
增
加
單
上

編
填
傳
票
號
數
，
並
據
以
登
入
財
產
明

細
分
類
帳
。 

３
． 

各
類
財
產
之
甲
式
財
產
卡
記
帳
憑
證

資
料
欄
請
依
據
實
際
情
形
填
載
。 

４
． 

依
照
事
務
管
理
手
冊
財
產
管
理
第
二

十
九
點
規
定
，
財
產
採
購
驗
收
完
畢

後
，
採
購
單
位
應
將
財
產
增
加
單
、

發
票
及
有
關
文
件
，
送
主
︵
會
︶
單

位
辦
理
公
款
支
付
，
並
由
財
產
管
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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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單
位
為
財
產
增
加
之
登
記
。
請
國
立
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依
上
述
規
定
，
修
正

財
產
增
加
之
處
理
流
程
。 

３
．
財
產
價
值
之
登
記
有
無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
籍
管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計
價
標

準
辦
理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已
依
國
有
財
產
產
籍
管

理
作
業
要
點
第
九
點
規
定
辦
理
。 

無
。 

︵
四
︶
經
管
之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有
無
依
中

央
政
府
各
機
關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
管
理
要
點
規
定
管
理
。 

１
．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珍
貴
動
產
八

七
三
件
，
主
要
為
字
畫
、
木
雕
、
金
屬

品
、
陶
器
、
雜
具
等
，
已
訂
定
國
立
傳

統
藝
術
中
心
文
物
典
藏
管
理
要
點
、
傳

統
藝
術
文
物
蒐
藏
作
業
程
序
並
設
立

文
物
蒐
藏
諮
詢
委
員
會
，
進
行
傳
統
藝

術
標
本
文
物
之
蒐
藏
。
上
述
珍
貴
動
產

已
依
規
定
造
具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增

減
表
、
結
存
表
，
編
具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
產
目
錄
及
目
錄
總
表
，
並
已
設
置
典
藏

品
目
錄
清
冊
及
文
物
基
本
資
料
卡
，
具

備
備
查
簿
之
要
件
。 

２
．
另
為
鼓
勵
私
人
捐
贈
具
有
傳
統
藝
術
價

值
之
文
物
，
訂
定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
接
受
捐
贈
之
財
產
，
應
請
依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
三
十
七
條
及
同
法
施
行
細
則
第
二
十
九
條

規
定
程
序
，
報
文
建
會
函
本
部
轉
報
行
政
院

核
定
後
，
由
文
建
會
指
定
管
理
機
關
，
其
附

有
負
擔
者
，
應
請
一
併
敘
明
通
知
本
部
。
已

受
贈
之
財
產
，
請
依
上
述
程
序
列
冊
陳
報
，

未
來
倘
有
受
贈
之
財
產
，
請
個
案
循
序
陳

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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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接
受
傳
統
藝
術
文
物
捐
贈
要
點
，
對
各

界
捐
贈
之
傳
統
藝
術
文
物
，
由
文
物
蒐

藏
諮
詢
委
員
會
會
同
專
家
學
者
，
依
管

理
要
點
及
蒐
藏
作
業
程
序
評
鑑
，
認
屬

適
合
藏
展
之
文
物
始
接
受
捐
贈
，
並
依

規
定
辦
理
文
物
入
藏
、
保
管
、
維
護
及

運
用
事
宜
。
惟
就
受
贈
之
財
產
並
未
依

國
有
財
產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及
同
法
施

行
細
則
第
二
十
九
條
規
定
，
通
知
本
部

轉
報
行
政
院
指
定
主
管
機
關
。 

︵
五
︶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、
使
用
及
收
益
是
否

符
合
規
定 
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︵
空

置
且
無
運
用
計
畫
︶
者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及
訪
查
結
果
，
經
管
國
有

土
地
並
無
閒
置
未
利
用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２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出
借
、
提
供
利
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
情
形
。 

經
管
國
有
建
物
及
坐
落
宜
蘭
縣
有
土
地
︵
宜

蘭
縣
五
結
鄉
新
水
段
三
七
五
地
號
︶
，
有
出

租
、
委
託
經
營
及
提
供
利
用
情
形
，
分
述
如

下
： 

１
． 

展
示
館
部
分
空
間
出
租
予
員
工
消
費

合
作
社
作
為
禮
品
販
賣
部
使
用
，
並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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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展
售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出
版
品
，
已
訂

定
合
約
書
，
收
取
租
金
及
受
託
展
售

出
版
品
之
報
酬
。 

２
． 
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園
區
，
除
工
藝
研
習

所
、
展
示
館
、
曲
藝
館
、
戲
劇
院
、

圖
書
館
、
體
育
館
、
行
政
中
心
、
一

期
宿
舍
、
南
閘
門
係
自
行
管
理
外
，

其
餘
部
分
︵
含
建
築
物
及
戶
外
空
間

部
分
，
計
約
二
○
公
頃
︶
已
依
促
進

民
間
參
與
公
共
建
設
法
規
定
，
委
託

統
一
藝
術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營
運
，
簽

訂
委
託
經
營
契
約
，
收
取
定
額
權
利

金
五
０
０
萬
元
及
經
營
權
利
金
年
度

營
業
收
入
一
﹪
，
並
約
定
該
公
司
自

簽
約
日
起
一
年
內
對
本
計
畫
投
資
金

額
不
得
少
於
五
、
０
０
０
萬
元
，
三

年
內
對
於
受
託
經
營
範
圍
投
資
金
額

達
一
億
二
、
０
０
０
萬
元
或
營
運
績

效
良
好
者
，
得
優
先
訂
約
。 

３
． 

學
員
宿
舍
交
誼
廳
、
行
政
中
心
簡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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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室
、
戲
劇
多
媒
體
簡
報
室
等
會
議
場

地
，
得
依
據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申

請
租
用
會
議
場
地
須
知
及
收
費
標
準

提
供
使
用
並
收
取
費
用
。 

３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有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，
其

被
占
用
土
地
有
無
訂
定
處
理
計
畫
並

定
期
將
處
理
情
形
函
送
本
部
國
有
財

產
局
。 

依
本
部
國
有
財
產
局
︵
以
下
簡
稱
國
產
局
︶

列
管
及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並

無
被
占
用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４
．
經
管
之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︵
都
市
計
畫
商

業
區
、
住
宅
區
、
工
業
區
及
非
都
市
土

地
使
用
編
定
種
類
為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
種
建
築
用
地
︶
有
無
依
規
定
程
序
處

理
。︵
地
方
政
府
免
查
︶ 

經
管
臺
北
市
大
安
區
通
化
段
三
小
段
八
六

地
號
國
有
建
築
用
地
，
經
國
家
資
產
經
營
管

理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應
循

序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
管
，
依
法
處
理
，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已
擬

具
撤
銷
撥
用
不
動
產
計
畫
書
陳
報
文
建
會
。

無
。 

５
．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地
之
處
理
情
形
。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無
占
用
國
有
非
公
用
土

地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６
．
撥
用
國
有
不
動
產
之
管
理
使
用
情
形
，

包
括
： 

︵
１
︶ 

用
途
是
否
廢
止
。 

︵
２
︶ 

是
否
變
更
原
定
用
途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文
建
會
為
國
立
傳
統
藝

術
中
心
撥
用
之
臺
北
市
大
安
區
通
化
段
三

小
段
八
六
地
號
國
有
土
地
國
有
持
分
四
分

之
一
及
同
小
段
一
八
七
建
號
︵
門
牌
基
隆
路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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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３
︶ 

於
原
定
用
途
外
，
有
無
擅
供
收
益
使

用
。 

︵
４
︶ 
有
無
擅
自
讓
由
他
人
使
用
。 

︵
５
︶ 

建
地
是
否
空
置
逾
一
年
，
尚
未
開
始

建
築
。 

︵
６
︶ 

有
償
撥
用
之
土
地
是
否
已
辦
妥
所
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或
管
理
機
關
變
更

登
記
。 

︵
７
︶ 

有
償
撥
用
價
款
繳
交
情
形
。 

︵
８
︶ 

以
約
計
面
積
撥
用
之
案
件
有
無
續

辦
土
地
分
割
。 

︵
９
︶ 

撥
用
未
登
記
土
地
有
無
辦
理
國
有

登
記
。 

︵
１
０
︶ 

撥
用
未
編
定
土
地
有
無
按
原
撥

用
計
畫
補
辦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１
︶ 

撥
用
非
都
市
土
地
需
辦
變
更
編

定
者
，
有
無
依
撥
用
計
畫
完
成
變

更
編
定
。 

︵
１
２
︶ 

撥
用
原
林
務
局
經
管
保
安
林
地

是
否
依
撥
用
用
途
使
用
。 

二
段
一
八
四
巷
三
之
一
號
二
樓
︶
建
物
，
經

國
家
資
產
經
營
管
理
委
員
會
第
十
九
次
委

員
會
議
決
議
應
循
序
變
更
為
非
公
用
財

產
，
移
交
國
產
局
接
管
，
依
法
處
理
，
國
立
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已
擬
具
撤
銷
撥
用
不
動
產

計
畫
書
陳
報
文
建
會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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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︵
六
︶
財
產
帳
之
處
理
是
否
符
合
規
定 

 
 

１
．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提
供
利
用
、
出
租
、
委

託
經
營
或
設
定
地
上
權
所
衍
生
之
收
入

是
否
已
依
規
定
解
繳
國
庫
︵
或
由
事
業

主
管
機
關
依
預
算
程
序
處
理
︶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經
管
之
不
動
產
出
租
、

委
託
經
營
及
提
供
利
用
之
收
益
情
形
如
下
：

１
． 

國
立
傳
統
藝
術
中
心
園
區
委
託
統
一

藝
術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經
營
，
期
間
六

年
，
每
年
定
額
權
利
金
五
○
○
萬

元
，
於
經
營
年
度
屆
滿
前
一
個
月
收

取
，
另
經
營
權
利
金
按
年
度
營
業
收

入
一
％
計
收
，
於
翌
年
經
營
年
度
之

五
月
三
十
日
前
收
取
，
自
九
十
三
年
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開
始
營
運
，
目
前
尚

無
收
入
情
形
。 

２
． 
展
示
館
出
租
予
員
工
消
費
合
作
社
設

置
禮
品
販
賣
部
及
展
售
各
類
出
版

品
，
已
按
期
收
取
租
金
，
並
解
繳
國

庫
。 

３
． 

學
員
宿
舍
交
誼
廳
、
行
政
中
心
三
樓

簡
報
室
及
戲
劇
館
多
媒
體
簡
報
室
，

訂
定
場
地
租
借
收
費
標
準
後
，
尚
無

租
借
情
形
。 

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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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
 

核 
 

項 
 

目 

辦 
 

理 
 

情 
 

形 

建 
 

議 
 

項 
 

目 

 
２
．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有
無
按
期
列
報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財
產
增
減
異
動
已
依
規

定
按
期
列
報
主
管
機
關
，
並
依
公
務
財
產
及

珍
貴
動
產
不
動
產
分
別
造
送
。 

無
。 

 

３
．
公
務
用
財
產
是
否
有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依
會
場
陳
列
資
料
，
並
無
未
依
規
定
程
序
撥

充
基
金
財
產
情
形
。 

無
。 

 


